
新住民財產權‧守護幸福家園實施計畫 

壹、 計畫緣起： 

台灣新住民比例逐漸攀升，迭有民眾詢問外籍配偶、外國人及大陸

地區人民繼承、買賣取得台灣不動產之問題，外國人在台取得不動

產之規定及流程與本國人不同，新住民族群是否取得本國國籍或有

無符合土地法第 18條平等互惠國家，與不動產取得權益資格甚鉅，

為落實對新住民的社會關懷服務，提升新住民瞭解台灣不動產相關

權益，藉由在地化、客製化服務方式，推動多元文化宣導及權益倡

導，讓新住民能獲得更多權益與保障，達到社會多元文化的認同感

與重視，以促進不動產交易健全發展。 

貳、 辦理機關： 

一、 主辦機關：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及各地政事務所。 

二、 協辦機關：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參、 實施對象： 

新住民、新住民家屬及當地民眾。 

肆、 實施目標： 

一、 推廣多元族群財產權益保障，實踐關懷新住民行動，進而創造多

元文化融合的社會 

二、 推動不動產知識，輔以本國人、外國人取得不動產程序比較，宣

導繼承、買賣、贈與等移轉登記辦理程序及租賃法律知識，保障

新住民財產權益。 

三、 提升新住民團體、社區協會地政知識觀念素養，強化地政各項簡

政便民措施宣導功效，進而擴至新住民家庭及社區，有效協助關



懷新住民融入台灣社會生活 

四、 結合學校、社區團體及地政資源，教導新住民認識相關自己權

益，並透過辦理單位之經驗分享、意見交流，提升新住民法令知

識及在台生活權益保障，達成社會資源衡平使用。 

伍、 實施辦法： 

一、 實施項目： 

(一) 實施新住民客製化預約服務，於預約服務時段安排專人提

供登記法令、測量複丈及地價及租賃權益諮詢等，讓新住

民有專人全方位服務。 

(二) 結合本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新住民社區服務團體，提

供地政法令預約通譯服務，貼近新住民的需求。 

(三) 以外國人取得不動產、臺灣繼承權、不動產移轉登記法規

等主題，由各地政事務所同仁前往所轄區新住民社區服務

據點、新住民教育班、新住民生活適應班、新住民學習中

心、國中小補校、社區中心講解地政常識及各項簡政便民

措施，達到宣導效果。 

二、 實施方式： 

(一) 受理預約服務、通譯服務，由業務課長指派承辦人員，主動

聯繫申請人預約諮詢日期時間(如附件 1)。 

(二) 結合學校、新住民社區團體或配合轄區相關新住民活動，辦

理地政法令及各項簡政便民措施關懷服務宣導。 

(三) 各地政事務所網站宣導，並建置新住民服務專區，提供新住

民取得不動產權益相關問題集與相關社會福利網站連結，供

新住民瞭解自身權益。 

陸、 預期效益： 

一、 客製化預約諮詢服務，以輔導、關懷之衷積極協助新住民，專人



提供新住民洽詢管道，減輕新住民對不動產相關規定之困惑與疑

慮，增加正面信念，達到社會多元文化的認同感與重視。 

二、 與學校、社區團體及內政部移民署建立合作關係，提供預約通譯

服務，理解新移民家庭所面臨的問題，貼近新住民的需求。 

三、 藉由守護新住民財產權計畫之推動，深入社區鄰里、學校與新住

民團體，舉辦外國人取得不動產、臺灣繼承權、不動產移轉登記

講座，增進新住民對地政知識素養與能力，提升新住民瞭解台灣

不動產相關權益，使地政各項簡政便民措施落實推廣，落實對新

住民的社會關懷服務。 

四、 建置新住民關懷服務專區，提供新住民取得不動產常見問題法令

問答集，並統整新住民家庭需求相關網頁連結，關懷照顧生活在

台灣這片土地上的所有新住民。 

柒、 辦理經費： 

相關業務及宣導費用於各機關年度本預算項下核支。 

捌、 檢討考核： 

一、 本計畫於推動期間，為臻周延，將視實際情形不定期研討辦理

方向，並邀集相關單位參加，以適時修正辦理情形，提昇執行

品質。 

二、 計畫辦理成效，列為每年本局對各地政事務所督導考核項目，

計畫圓滿達成任務，著有績效貢獻者，由地政事務所依權責酌

予適當獎勵。 

玖、 施行日期：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附件 1  

備註： 

1. 本案申請人以新住民及其家屬，設籍本所轄區或登記有本所轄區土地、建物之所

有權人為限。 
2. 申請者應填寫本服務申請單，一般諮詢至少於預約時間前 1工作日完成申請；通

譯地政法令諮詢至少於預約時間前 7個工作日完成申請。 
3. 申請人未能於預約時間 10分鐘內至本所者，應提前通知本所取消預約服務，倘未

提前取消且承辦人於預約時間內仍無法與申請人聯繫時，本所得不受理同一申請
人一個月內之再次預約。 

 

臺南市      地政事務所 

新住民預約地政業務諮詢服務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名 電話 

  

代 

理 

人 

姓名 電話 

  

服務 

方式 

項目 

□預約諮詢 

□登記法令諮詢 

□測量複丈諮詢 

□地價諮詢 

□其他(              ) 

□通譯地政法令諮詢 

語言別： 
 

諮詢內容： 

 

預約 

時間 

(上班時間內為限) 

審核欄 

承辦人 
 

課長  


